
澎湖縣中、低收入老人假牙補助流程表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修改計畫內容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未通過審核

                每月10日前送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月月底

資格不符                   符合資格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加入本縣牙醫師公會，且具有合格牙醫師
證書及開業執照、執業執照之公私立特約
醫療院所

澎湖縣政府衛生局審核（專業審核）

本處簽辦後函復

本處函復申請人、診所及衛生局同意及
補助金額

本處函復申請人
否准

申請人至鄉市公所填寫申請書、申請相關
證明文件送社會處資格初查後函復公所。

診所針對符合資格者進行口腔

篩檢及擬診治計畫

特約院所備

1.申請書 2.診治計畫書 3..病歷影

本 4.低(中低)收入戶證明或經政

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公文 5.身

分證影本 5.術前照片。            

診所開始診療製作假牙

特約院所直接向社會
處請款，本局撥款至
特約院所指定帳戶

完成後，請特約院

所準備

1.裝置後照片

2.受補助者清冊

3.受補助者委託書

4.領據(醫療院所開

立)

5.存摺封面影本 

逕寄本府請款

診治計畫書送社會處彙整

符合初審資格申請人持相關文件至特約
診所就診


